

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三次会议

第204号提案的答复

黄蕊仪委员： 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对农村地区酒驾问题整治力度的建议》，已交由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自醉驾入刑以来，我市公安机关逐年加大对酒驾、醉驾机动车违法犯罪的打击与宣传力度，酒驾、醉驾机动车违法犯罪现象大幅度减少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。2019年，我市查处酒驾、醉驾机动车违法犯罪2884起，其中醉驾773起，酒驾2111起，醉驾犯罪行为全部追究刑事责任，酒驾违法行为全部处以行政处罚。截至2020年6月20日，我市查获酒驾、醉驾机动车违法犯罪1930起，其中醉驾486起，酒驾1444起，半年时间查获总数已占去年查获总数的66.9%。按照既定的工作方案，我市每周末夜查、逢五逢十统一行动有序进行。

针对您提出的“加大对农村地区酒驾、醉驾查处、整治力度，加大对农村无号牌、报废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车辆的监管查处力度，加强对农村地区交通安全宣传和法治教育”等建议

玉溪公安交警部门进一步调整工作方案，突出以农村为重点的治理新方向，标本兼治。一是加大农村地区警力投入。警力进一步向农村地区下沉，动员乡镇交警中队、农村派出所等一切可以动员的警力，进行靶向执法，造大声势，严厉打击查处酒驾、醉驾机动车违法犯罪行为，提高威慑力，在路面上形成对酒驾、醉驾机动车违法犯罪行为的严管高压态势。二是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建设。加强乡镇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站和村社交通安全劝导站建设，依托乡镇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设立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站，依托村社治保委员会设立交通安全劝导站，配备专（兼）职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人员和交通安全劝导员，交通安全工作责任到人，明确乡镇政府主要领导、村委会（社区）支书（主任）、村民小组长道路交通安全责任，日常生活中发挥村（社）支书（主任）、治保主任、村民小组长等人熟、地熟、情况熟的优势，大力开展酒驾、醉驾危害性宣传，倡导“喝酒不开车、开车不喝酒”的良好习惯，在赶集日、重大节庆日等群众出行高峰时段在村头路口开展交通违法劝导，劝阻交通违法，在群众办红白事摆宴席时“打招呼”，提醒主家宣传“喝酒不开车、开车不喝酒”，上下联动，形成齐抓共管的社会化管理格局，将酒后驾车的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。三是进一步加强针对性的安全宣传。通过悬挂宣传横幅、张贴宣传标语，发放宣传资料、播放宣传视频、推送手机短信等多种方式的立体宣传，将酒后驾车的危害性做到家喻户晓，让广大群众入耳入脑入心，最大限度提高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性，将“喝酒不开车、开车不喝酒”的良好习俗和“酒驾出事故，同饮者担责”的赔偿连带责任通过广泛宣传植根于驾驶人脑海之中，减少农村酒驾、醉驾等交通违法犯罪，保障农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感谢您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请您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关注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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